
 

集团统筹管理暂行办法
 

为了密切集团与各分、子公司（以下简称“各单位”）的工作联系，

逐步创造管理有序、权责明晰的工作环境，通过集团管控和督导，促进

各单位建立正常工作秩序，增强企业的执行力和凝聚力。为此要求各单

位在独立负责开展工作，努力完成各项指标和任务的同时，针对行政、

人事、财务等有关事项，实行集团统筹管理，并制定本暂行办法如下：

1 行政人事管理

1.1 机构和编制

1.1.1 各单位根据行业特性或现状，拟订或梳理组织机构（含工

会、党群组织等）及人员编制，报集团董事长批准，集团行政人力资源

部备案；

1.1.2 批准的编制范围内按照岗位要求和薪酬标准等由各单位自

行组织招聘，其中财务负责人、采购负责人、行政人事负责人和总监级

以上人员的招聘及调整报集团董事长批准，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备案；

1.1.3 若增加编制，需填报《人员需求审批表》，报集团董事长

批准，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备案；

1.1.4 若减员或减少编制，需提交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备案。

1.2 薪酬调整

1.2.1 各单位人员薪酬调整需填报《薪酬调整审批表》逐级审

批；

1.2.2 部门负责人以上人员报集团董事长批准，其他人员由单位



总经理批准，均提交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备案。

1.3 人事报表：各单位于每月5日前向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提

交“人事报表”（模板由集团提供）。

1.4 考勤管理：各单位须根据行业特性和实际情况，制定考勤制

度并加强考勤管理，其考勤制度等提交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备案。

1.5 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每月对各单位人员变动、调薪、考勤等

情况进行了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2 制度建立与执行

2.1 集团下发的制度各单位参照执行，并根据行业特性加以完

善。

2.2 涉及考勤、考核、薪酬、绩效、奖惩、福利等方面的制度，

需事前报集团审批后按法定程序签发和实施，同时提交集团对口主管部

门备案。

2.3 集团每月对各单位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发现问题

及时反馈和处理。

3 财务管理与监督

3.1 集团每月对各单位的收入、成本、费用的真实性、合理性和

合法性进行一次审计，主要审计事项包括：

1）对各项收入进行查实，有无漏收和不真实反映收入的情况；

2）对成本及成本价格进行比较，看价格是否合理；

3）对费用进行核对，看是否有超出权限范围的报销。

3.2 集团财务管理部每月对各单位财务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工

作：



1）对各单位各项报销凭证的合理、合法性进行检查并提出合理化

建议；

2）对各单位库存情况和积压商品情况、滞销商品情况进行检查；

3）对各项费用的超标进行检查并查明超标原因；

4）对各项奖励的发放进行检查和监督；

5）对往来账进行清理，对三个月以上未收回款进行清理并督促收

回。

3.3 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财务管理部、审计监察部组成联合检

查组，每半年对各单位实物资产管理情况抽查一次，检查情况以书面形

式向集团领导汇报。

4 其他相关规定

4.1 各单位组织安排的市外出差、学习培训、参观考察、外出旅

游等，报集团董事长批准。

4.2 法定假日或重大节假日放假及工作安排、以及发给员工的福

利等，须事前报集团董事长批准，并在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备案。

4.3 各单位年度经营指标（包括收入、成本、员工支出、能耗、

变动费用、利润）报集团董事长批准，提交集团财务管理部备案。

4.4 物资申购与报损

4.4.1 单价在5000元以上的固定资产和批量在5000元以上的低

值易耗品的申购报董事长批准。

4.4.2 单位或批量原值在1000元以上物资的报损报董事长批准。

4.5 合同审批权限

4.5.1 合同金额在5000元以上报集团董事长批准，并在集团行政



人力资源部和财务管理部备案；

4.5.2 合同金额在5000元以下经各单位总经理批准，报集团行政

人力资源部和财务管理部备案。

4.6 业务招待费用审批权限

4.6.1单笔费用在3000元以上，报集团董事长批准；

4.6.2 单笔费用在3000元以下，经各单位总经理批准；

4.6.3 各单位年度业务招待费须控制在年营业额的2‰以内，超标

部分由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自行分摊，特殊情况须报集团董事长批准。

4.7 各级人员的折扣权限报集团综合研定，批准后执行。

4.8 各单位组织的开业庆典、纪念活动、重要宾客接待等活动，

须事前报经集团董事长批准。

4.9 其他报备事项

4.9.1 各单位月度、年度财务报表报集团财务管理部备案；

4.9.2 员工重大违纪事件的处理报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备案；

4.9.3 其他未列入事项详见“管理权限分配表”或根据实际情况及

时向集团有关领导和部门报告。

5 其他说明事项

5.1 本暂行办法各单位应严格执行，集团审计监察部每月对审计

中发现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处罚。

5.2 本办法在执行过程中若发现有急需完善和改进之处，及时报

告集团相关部门，通过共同和协商解决。

5.3 本办法涉及的备案事项，本着简便易行、实际受控的原则，

由集团主管部门与各单位归口部门共同商定备案的具体方式。



5.4 本办法适用于XXX集团所属各分、子公司，从2012年5月1日

起试行，解释权分别归集团行政人力资源部和财务管理部。

 

二0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XXX集团统筹管理权限分配表（试行）

类 别 项     目 核决范围
分、子公司权限

经办人行人部
经 理

财务部
经 理

相关部
门经理

行政人
事管理

机构设置、定岗定员
及增加编制

编制内或增编 拟 核  核

减员及减少编制 减少编制 拟 核  核
财务、采购、行人负
责人及总监级人员

含该级别相关人
员招聘、离职 拟 核   

部门负责人(财务、
采购、行人除外)

含该级别相关人
员招聘、离职 拟 核   

财务人员和采购人员  拟 核 核  
月度人事报表  拟 核   
部门负责人以上薪酬
调整

含该级别其他人
员 拟 核   

部门负责人以下薪酬
调整

 拟 核   
奖惩、绩效、薪酬等
制度

单位激励、考核
办法 拟 核 核  

学习、参观、旅游及
市外出差等 类似活动 拟   核

节假日安排和涉及员
工福利事项

 拟 核   
年度经营计划及主要
经济指标

 拟  核 核

借  款

各部门单次借款
10000元以内 拟  核 核

10000元以上 拟  核 核

外单位及关联企业借
款或融资性借款

不限 拟  核 核

还
（划）
款

偿还贷款及银行利息 不限 拟  核 核

偿还外单位借款 不限 拟  核 核

计划内及计划外
拟  核 核



废旧物资处
理

工程类、电器类、办
公用品类废旧物资处
理等

1000元以下

计划外1000元以
上

拟  核 核

合同签
订

各类购销合同

合同金额在5000
元以内

拟  核 核

合同金额在5000
元以上

拟  核 核

 
 
 

 
 
 
 
 
 
 
 
 
 
 
 

 
 
 
 

 
 

 
 
 
 

（续表）

类 别 项     目 核决范围
分、子公司权限

经办人行人部
经 理

财务部
经 理

相关部
门经理

差旅费
3000元以内 拟  核 核

3000元以上 拟  核 核

业务招
待费

内部招待授
权签单费

按公司规定的权
限范围内 拟  核 核



日常费
用

(营业额
2‰) 其他地点 3000元以上 拟  核 核

水电气费、通讯费、
交通补贴

规定范围内、执
行相关制度 拟  核 核

福利、保险等费用 执行相关制度 拟  核 核
营业税及附加、所得
税、印花税、房产税

按财务及税收相
关制度

拟  核 核

固定资产购入

单位价值在5000
元以下 拟  核 核

单位价值在5000
元以上 拟  核 核

低值易耗品申购

批量采购在5000
元以内 拟  核 核

批量采购在5000
元以上 拟  核 核

 
 
 

 
 

 
 

 
 
 
 
 
 

 
 
 

 
 

说 明——拟：草拟；  核：核实； 审：审定； 批：批准   备：备案


